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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113 年度第一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3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 8 時 30 分 

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 

出席：黃榮輝  劉建邦 王志綱 陳榮輝 

蔡燿吉 黃信穎 許乃文 莊政陽 

蕭宛琳 溫哲欽 李啟清 王偉哲 

黃瓊珠 洪嘉亨 劉力銘 郭志宏 

邱昱溶 魏嘉琳 嚴曼麗(公出) 蕭斐昕 

翁佳彬 黃麗燕  

主席：張局長淑娟                               記錄：陳淑萍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本案准予備查。 

參、 上次會議主席指(裁)示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詳會議資料） 

黃副局長榮輝補充說明： 

關於交通影響評估，建議運輸規劃科建立相關管考系統並提出

管考指標，例如申請人案件送審日期、開始審查日期、文件經

將審查後退回修正日期、修正後文件重新送審日期等，詳列各

階段審查流程各階段處理天數，以及審查異常時處理方式，避

免案件審查天數過久。另外建議運用交通影響評估工作小組，

以縮減同仁工作量。 

運輸規劃科溫科長哲欽補充說明： 

部分案件審查天數過久，主要文件審查過程中多次退回重新送

審加長審查期間。此外，針對審查內容須與顧問公司重複討論

修正，造成民眾誤解案件於本局內部審理天數過久。 

主席裁示： 

（一） 請運輸規劃科檢視並列示目前辦理中之交通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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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管考案件數、提升增加案件審查專業度並掌控案件審

查重點與方式，俾利案件進度管控。 

（二） 餘准予備查。 

肆、 報告事項 

一、 本局廉政工作執行情形報告（詳會議資料） 

政風室蕭主任斐昕補充說明： 

有關本局財產申報資料的實質審查，預計於 1 月底抽出實質

審查人員名單。 

主席裁示：本案准予備查。 

二、 政風室專題報告─本局 112 年交通施政暨廉政滿意度民意調

查結果（詳會議資料） 

劉副局長建邦補充說明： 

（一） 為確認受訪者係現居於高雄市以及其所在行政區，本

次調查與往年相同，均是以市內電話而非手機進行電

訪。 

（二） 另外，據畢肯公司表示本年度調查時，針對受訪者答

復不知道或無意見時，均會持續追問以瞭解其真實意

向，減少不知道、無意見等民眾不表態之無效數據。 

（三） 就調查結果的整體而言，本次調查有關 112 年度交通

施政暨廉政滿意度均較 111 年度有所提升。在個別交

通政策項目上，民眾對於設置標線型人行道、附加式

左轉車道等交通政策的認知度及接受度都很高，表示

這些政策可持續推動。但有關路面畫設停讓，民眾的

政策知悉度雖然較往年提高，但認為政策效果有限。 

（四） 至於 399 通勤月票部分，調查結果有近九成高雄民眾

未使用該方案，這比率與高雄民眾未到一成使用公共

運輸工具的運具使用習慣相符。但總體而言，高雄民

眾對於通勤月票政策滿意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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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最後，有關民眾交通運具使用習慣調查，相關數據可

提供政策推行的參考。 

主席裁示： 

（一） 民意調查報告係反應民眾的意見，請各單位應仔細參

考報告內民眾對各項交通政策的滿意度，並對不滿意

的原因進行改善。 

（二） 有關 399 通勤月票方案不滿意的原因，次數最多的是

「部分地區大眾運輸系統便利性低，該方案不實

用」，請政風室提供該項不滿意意見受訪者所居住區

域，是否代表該區的大眾運輸還可做哪些加強。 

（三） 另請政風室針對近三年持續調查項目，提供調查結果

相關數據比對，藉以瞭解近三年度民眾對於交通整體

施政滿意度、運具使用習慣等變化。 

（四） 有關本次民調 IPA 模型分析結果，其 IPA模型分析圖

之 4象限，也就是高重要度/高滿意度、高重要度/低

滿意度、低重要度/高滿意度、低重要度/低滿意度，

有些政策落在「低重要度/高滿意度」的第 2 象限，

但這些政策例如 399通勤月票、路口設置附加式左轉

車道等，對本局而言應屬高重要度，請政風室再予瞭

解此項目分析方式。 

（五） 本案准予備查。 

伍、 提案討論 

第 1 案－提案單位：政風室 

案由：遴薦本局李岳霖等 3 員參加市府 113 年廉潔楷模選拔

案。（詳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一） 原評審擬遴薦的運輸規劃科技士吳世新因即將商

調，改由運輸管理科科員吳佩儀同仁代表參加。 

（二）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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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案－提案單位：政風室 

案由：加強機敏文件控管，並落實廉政倫理規範。（詳會議資

料） 

主席裁示： 

（一） 同仁對於有利害關係往來的廠商，應避免收受任何餽

贈及飲宴應酬。春節將屆，請各主管轉知同仁若遇廠

商饋贈或飲宴時，請依相關規定辧理並於 3 日內填寫

廉政倫理事件登錄表。 

（二） 近來發現影印機旁有同仁影印留置之文件。有關同仁

列印機密文件本局曾訂定相關規定，請政風室再行轉

知同仁。並請同仁影印機密文件如遇夾紙應隨手取

出，印壞部分亦須帶走，避免將列印文件留置影印機。 

（三） 照案通過。 

陸、 臨時動議：無。 

柒、 主席結論 

感謝各位委員出席，會報中決議事項，請政風室列入追蹤管考。 

散會：上午 9 時 25 分。 


